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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4218号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YAO SHUOYU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2,727,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6.991251%，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4,554,80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3430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173,1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9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0 人，代表股份 8,173,4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70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7 人，代表股份 8,173,1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69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2,423,025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526%；

反对：245,8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047%；

弃权：59,1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27%。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7,868,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269616%；

反对：24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007309%；

弃权：5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23075%。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31,0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1185%；

反对：2,135,2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170%；

弃权：61,6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45%。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76,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121916%；

反对：2,135,2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24422%；

弃权：6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53662%。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27,2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7814%；

反对：2,137,9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566%；

弃权：62,7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21%。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72,7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075423%；

反对：2,137,9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57456%；

弃权：62,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67121%。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25,6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6394%；

反对：2,139,9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340%；

弃权：62,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66%。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71,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055848%；

反对：2,139,9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81926%；

弃权：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62227%。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24,0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4975%；

反对：2,135,8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703%；

弃权：62,8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22%。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69,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036272%；

反对：2,135,8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31763%；

弃权：62,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831965%。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35,4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088%；

反对：2,130,4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912%；

弃权：62,0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00%。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80,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175749%；

反对：2,130,4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065695%；

弃权：6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5855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2,029,7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669%；

反对：636,3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509%；

弃权：61,8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22%。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7,475,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458179%；

反对：636,3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785712%；

弃权：61,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56109%。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2,162,3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297%；

反对：522,2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292%；

弃权：43,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11%。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7,607,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3.080511%；

反对：522,2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389723%；

弃权：4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5297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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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9日和2025年11月18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1 名激励对象梁美锋女士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5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二、通知债权人

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回购该部分股份并实施

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5万股，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人民币5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

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

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218号

2、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8日起45天内，每日9:00--17:00
3、申报方式：债权人可通过现场、传真、邮寄、电子邮件方式申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

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檀毅飞

4、联系电话：021-69595008、021-53308852
5、传真号码：021-69595008
6、电子邮箱：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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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0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辞职及增补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2）。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8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

案》，同意聘任嵇文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嵇文君：女，198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

师。曾任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拿森汽车电

子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嵇文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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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31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制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

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及监

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王琴芳女士、监事卞国

华先生和蒋钰莹女士所担任的监事职务自然免除，三位监事的原定任期届满日为 2026 年 5 月 10
日。离任后，王琴芳女士、卞国华先生和蒋钰莹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离任的监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

司及董事会对王琴芳女士、卞国华先生和蒋钰莹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5-057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

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4号）。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海格通信产业园模拟器三楼

会议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余青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82 人，代表股份 762,164,8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0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651,170,3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3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6人，代表股份110,994,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2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79人，代表股份 128,753,0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7,758,6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5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76 人，代表股份 110,994,4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2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7,384,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9％；反对 4,36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27％；弃权 4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7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875％；反对 4,
3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99％；弃权41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6％。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835,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66％；反对24,842,3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94％；弃权 4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2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270％；反对 24,
842,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946％；弃权 48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4％。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158,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91％；反对24,597,3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73％；弃权 4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747,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784％；反对 24,
59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043％；弃权 408,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691,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78％；反对25,022,6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31％；弃权 4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28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156％；反对 25,
022,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46％；弃权 45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055,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55％；反对24,695,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02％；弃权 4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43,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977％；反对 24,
69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804％；弃权 414,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070,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75％；反对24,675,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76％；弃权 4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59,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099％；反对 24,
675,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653％；弃权 4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7％。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28,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26％；反对24,941,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24％；弃权 4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316,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440％；反对 24,

941,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712％；弃权 49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8％。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29,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28％；反对25,033,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45％；弃权 4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318,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452％；反对 25,
033,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27％；弃权 401,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湛小宁律师、于子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76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5-055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因此，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5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

案》。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

基数分配利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47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435,161,5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为432,334,8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63,553,215.60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

例为29.00%。

本次利润分配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因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826,700股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如在本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

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

第五号权益分派》等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

金红利分配，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上述计算公式中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32,334,800×

0.147）÷435,161,500≈0.1460元/股。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1+0）=前收盘

价格-0.146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西藏卫信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勇、天津京卫信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钟丽娟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47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上述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23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持

有公司股票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账户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23元。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

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

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卫信康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0870100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股票代码：603395 股票简称：红四方 公告编号：2025-048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票（限售期为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1,403,508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1,403,50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55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万股，并于2024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0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159,650,4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8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349,5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及前述限售股因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所增加的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名，分别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和中国保险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限售期均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应
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8,145,36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3%，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对应的限
售股股份数量为 3,258,14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5%。上述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5年
11月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00,000,000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股转增0.30股，转增60,00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60,000,000股。各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量同比例增加,其中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 6,265,
664股变为8,145,363股，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2,506,265股变为
3,258,145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他事项导致公司股
本总数量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根据《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

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

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票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1,403,50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39%。限售期为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8,145,363

3,258,145
11,403,508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13%

1.25%
4.39%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8,145,363

3,258,145
11,403,508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注：上表中各分项数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1,403,508
11,403,508

限售期（月）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06,403,508
53,596,492
260,000,000

变动数

-11,403,508
11,403,508

0

变动后

195,000,000
65,000,000
260,000,000

特此公告。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5-41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
的议案》，同意公司用不低于人民币6,85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3,7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00元/股（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
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5年11月1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

份数量为7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12%，最高成交价为13.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48

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0,172,150.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5287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6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万元

106,317.34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22,945.32

79.87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情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

证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为上述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

况如下：

2025年11月18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作为

保证人向中建联合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上述担保事项提供最高债务本金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5,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对

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自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

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100.00%
袁永林

91370200780363530A
2005年10月19日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5号楼102室

52,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市政设施管理；建筑

工程用机械销售；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689,532.34
612,542.03
76,990.31
110,770.61
6,080.84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745,173.39
674,266.03
70,907.36
260,718.40
-3,014.8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债务人：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一)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三)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

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五)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担保金额：提供最高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的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中建联合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

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董

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

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

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担保的问题，不存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2,945.32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79.8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